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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112學年度第1學期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10月30日（星期一）14時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4樓瑞穗廳             

主席：張俊賢副校長                                           紀錄：劉士賓 

出席人員：鄭青青教務長（沈盈宅專門委員代）、林芸薇主任秘書、朱健松總務長

(陳雅萍專員代)、唐榮昌學務長、邱秀貞中心主任(陳中元組長代)、謝

佳雯處長(張瓊璽組長代)、何主任慧婉、賴弘智院長(翁炳孫副院長代)、 

列席人員：曾郁琪組長 

請假人員：葉郁菁研發長、周蘭嗣國際長、邱志義中心主任、沈榮壽院長、陳茂

仁院長、賴治民院長、徐超明院長、陳明聰院長、吳泓怡院長、張智

雄教授 

壹、主席致詞 

一、依據本校「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置要點」，本次召開會議主要目的就是要

妥善組織運用校內人力資源，共同推動本校災害防救相關作業；雖然每學

期均舉辦「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委員會議」，且防災工作並不是每天都會執

行的工作，但是工作項目內所隱藏的各個安全細節均是我們要去特別注意

的，校園安全包含項目相當廣泛，主要是在校園內的生活、學習等各項活

動，我們希望能在安全無虞的狀況下，執行上述各項活動，所以在校園安

全暨災害防救部分，平時要感謝總務處、學務處及環安中心及各單位的努

力規劃執行校園災害預防工作。 

二、前一陣新冠肺炎疫情及前幾周有「登革熱疫情」發生時，學校有部分處置

未能及時因應，因此學校也緊急制定針對「登革熱疫情」防制標準作業流

程，藉此規定「傳染病」疫情發生時，是由學校那些負責單位配合校外衛

生單位噴灑環境衛生用藥等作業。 

三、本次會議有一個提案討論及二個臨時動議，均是針對法規部分的用語進行

修訂，另外是針對校安事件處理的作業流程綜整及校案電話調整，以避免

爾後如有遭遇相關校安事件時，可由業務承辦單位依據權責立即介入應變、

處置，不至於有手忙腳亂的情形發生。 

貳、宣讀上次會議（112年4月28日）紀錄 

決定：紀錄確立。 

參、上次會議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決定：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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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業務報告 

一、校園安全：由軍訓組校園安全承辦人依書面資料進行報告。 

二、災害防救：由軍訓組災害防救承辦人、總務處、環安中心依書面資料進行

報告。 

伍、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議題討論： 

一、主席： 

（一）特別要求在校園安全及環安中心部分，如果有檢查到不符合規定之項目，

一定要有持續追蹤的作法：例如再次複檢或列入管制，若多次檢查後仍

未能有所改善，應在相關會議上提出檢討及改進方式，並將責成業務單

位承辦人或主管持續追蹤改進，不能只是做成書面資料，而實際上的缺

失卻仍未有所改進；因為事關校園安全，不能等閒視之，一定要持續追

蹤改進，以避免衍生危安事件發生。 

（二）今年的交通安全事故比往年的數據來的高，希望軍訓組及各校區相關承

辦業務的人員，不僅僅只是填報數據做成書面資料，卻未能有明確的實

際改進方式；應該是針對肇生車禍事故較高數據的月份進行分析：如果

是駕駛對路況不熟，剛拿到駕照、精神不繼或是其他因素造成，應該是

針對上述肇事因素，著手進行改善：如校園周邊的加強安全標示、標示

車禍熱點等措施。若針對發生車禍事故因素分析後，如有特殊顯著部分，

可以做為改善減低車禍事故肇生的依據，並期望後續能有相關的處置方

式，以改善及減少學校的交通事故的發生。 

三、軍訓組組長： 

（一）其實每年的交通事件發生數據都差不多，另111年交通事件發生數是216

件次，學校內有位老師是在嘉義縣、市的道安會議內擔任專家學者席位，

老師一聽到這個數據感到非常訝異，老師原本以為學校的數據大約是數

十件而已，所以覺得216這個數字有點多；目前這位老師與嘉義縣建設

處、嘉義市交通處，共同協助改善本校各校區周邊道路交通號誌。 

（二）另外而於民雄校區的學生要到蘭潭校區上通識課程時，由於課程間空餘

時間有限，造成學生往返嘉義市與民雄鄉間，騎車速度均很快，常常大

約都20-30分鐘就到達另一個校區上課；112年9月份的數據為17件次，

通常是新生因路況不熟或車速過快所造成自摔事件。所以我們目前在推

動計程車共乘措施，讓同學可以到各校區上課時搭乘，減少騎機車次數，

以避免發生車禍事件；目前階段仍在與監理所洽談；另一個搭車方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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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小黃」，但是這個是有路線限制的，僅能在縣府所規劃的路線上

搭乘。目前我們能做到的交通改善部分，就是行駛道路夜間燈光不足的

部分予以加強，以及在各校區周邊的易發生車禍事故的大路口燈號進行

改善。 

四、主席： 

（一）我們在上述的統計數字裡，並沒有辦法看出車禍發生的地點及實際情況

是如何，所以我希望能從這些事件數據分析表裡面，找出發生車禍的原

因，然後去做一個防範車禍再發生的預防措施。如果有確定從民雄校區

趕到蘭潭校區上課是發生車禍的一個原因，能否在選課時候進行課程統

合，避免學生在往返各校區的時候，可以不用那麼趕時間，進而避免或

降低學生肇生車禍事件。 

（二）另外有關校門口的車禍事件統計狀況為何?如果校門口的車禍狀況真的很

多，我們該如何去進行改善?例如是動線規劃、還是建議市政府在交通號

誌方面協助改善，以更加便利學生通過交通路口，希望能有關統計數據

後再跟市政府協調，亦希望統計數據能發揮效用。 

（三）九月份新生入學後車禍數據就有變多情況，資料裡面有提到會請駕訓班

的人員入校宣導，另學生在考駕照的時候可以申請補助，以及自行前往

機車駕訓班參加訓練，以增加學生騎車觀念上建議安全的意識。五月份

的車禍數據為何會比其他的月份來的高，其原因可以深入探究，以減少

車禍的發生，期望車禍數據能夠提供減少車禍的肇因，以維護學生行的

安全。 

五、學務長：車禍事件還是要逐次分析車禍發生原因，另外發生車禍比較頻繁

的熱點圖，我們也是有放在學校的網頁上，提供給學生參考使用，也會針

對這些地點進行數據分析，以降低車禍發生；如果車禍數據仍是居高不下，

我們就要想辦法降低事故，例如交通標示是否標示不清楚、轉彎處是否再

增加提醒符號或文字等；另外由於新生可能對於路口不熟、車速又過快，

容易在轉彎處發生事故，蘭潭的泛月橋僅能供一部汽車通過，學生常常因

為車速過快或是天雨路滑，經常在此處發生車禍，所以我們還是要加強宣

導，並針對這些車禍熱點或是數據較高的地點，再提高相關的防範措施，

以避免學生再次肇生車禍事故。 

六、 主席：我們有沒有統計民雄校區至蘭潭校區的道路，哪一些路段是經常發

生車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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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軍訓組組長： 

（一）我們可以透過 E 化的車禍事故熱點圖看到，蘭潭校區經常發生車禍的是

彌陀路接學府路路口及環潭公路、林牧路、祖師爺交叉路口，還有就是

堤防道路接彌陀路路口，也是我們目前申請要燈號要修正的地點，就是

要早開遲閉或三方號誌燈；學府路上的彎道(接近彌陀路附近)，我們僅

能加強宣導，目前無法進行實質的改善。 

（二）民雄校區經常發生車禍的是往民雄市區(在天橋附近)道路上，民雄校區

的天橋及校門口附近，文化路往南(嘉義市區)與縣80號道路交叉路口(7-

11超商前)，均為發生車禍的肇事熱點。 

（三）新民校區經常發生車禍的是興業西路與新民路口，主要車禍肇因為學生

未能兩段式左轉，另一處是新民校門口右側，學生為了省時間，經常騎

上人行道逆向行駛，進而肇生車禍事故。 

（四）機車駕訓班目前在嘉義市開班的地點是嘉義高工，我們學校可以搭乘電

動公車是可以直接往返到達上課地點，由於目前大一的新生課程均是滿

堂，所以要事先調查是否有要晚上去學習的，如果有同學願意在晚上去

上課，我們才能跟駕訓班的溝通在晚上開課。 

八、 主席：讓學生至機車駕訓班上課，這是滿重要的，如果我們可以幫助學生

在夜間到駕訓班上課，並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的騎車觀念；而上述的駕訓班

等資訊，應該讓所有的同學能知悉，並運用學生會的力量，協助推展上述

相關資訊及各校區容易發生車禍事故的熱點、路段，讓所有的同學能夠知

道，並設法將上述的資訊及車禍熱點置放學生容易連結的地方，如 IG 等社

群軟體上，以強化宣導的成效。 

九、 軍訓組組長：我們會後將再請學生會協助宣導，其實剛剛上述的資訊也是

我們軍訓組平時入班宣導的重點，原則上大部分的同學都已經有聽過一次

了，另外各院的輔導員或教官，平時均會運用各院或各系的社群軟體(如

LINE群組)，加強宣導上述的資料。 

決定：洽悉。 

陸、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學務處軍訓組 

    案由：修正本校「學生重大緊急校安事件 SOP 流程-爆裂物事件處理標準作業

流程圖」、「學生緊急校安事件處置作業編組與職掌表」，提請審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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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學生重大緊急校安事件 SOP 流程」上傳校園網頁提供師生參考運

用，內容計有「重大緊急校安事件處置作業流程圖」及「學生車禍交通

意外事件應變處置流程圖」等13個事件狀況（如附件4）。 

二、 本項修訂係依據112年6月15日臺教學(五)字第1122803201號函-檢送大專

校院校園爆裂物事件處理標準作業流程辦理，軍訓組已於6月21日完成修

訂作業流程修訂簽奉學務長核定，將本校「炸（詐）彈恐嚇事件應變處

置流程圖」修正為「爆裂物事件處理標準作業流程圖」，請委員審議。 

三、 依111、112年度實際處理學生緊急校安事件經驗，因事件處理涉及跨處、

室協調與聯繫，結合本校「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架構」及「校園安全

緊急事件處理流程」，建議修訂「學生緊急校安事件處置作業編組與職掌

表」，俾利各單位明瞭編組職掌，即時發揮組織力量，妥善周延處理緊急

事件，請委員審議。 

四、 爆裂物事件處理標準作業流程圖修訂對照如「會議記錄」附件6。 

五、 編組與職掌修訂詳如修訂對照如「會議記錄」附件7。 

   決議：修正通過。 

柒、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軍訓組 

案由：擬修正「國立嘉義大學校園安全網絡通報架構」，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校「校園安全網絡通報架構」區分指揮通報與協調連絡，係本校與教

育部、嘉義縣、市大專校院、警政、消防、衛生、醫院之通連架構圖，

提供緊急校安事件協處及全校師生參考運用。（如「會議記錄」附件8） 

二、 本次增修「民雄學務組」、「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嘉義縣民雄消防

分隊」、「嘉義縣衛生局」等四個單位及連絡電話(詳如「會議記錄」附件

9-黃色底紅色字方塊)。 

三、 請委員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軍訓組 

案由：擬修正「國立嘉義大學校安執勤電話增加行動電話號碼」，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校目前校安執勤電話(05)2717373專線(以下稱校安專線)，近期由於線

路問題，導致常常接到莫名的電話轉接或無人撥打情形發生，因此也發

覺到校安專案(市話)的電信費用常常居高不下(曾有高達5千多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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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於校安專線(市話)是轉接到手機號碼上，所以學生撥打校安專線的電

信費是重複計算的；尤其是去年疫情期間，學生因為要回報新冠肺炎的

確診情形，導致校安專案(市話)的電信費是暴增的，所以建議增加行動

電話號碼，然後再慢慢的將校安專線(市話)轉換成行動電話0928711126，

以達到節省公帑的目的。 

三、 請委員審議。 

   決議：依照建議事項辦理逐次調整。 

捌、散會(15時) 

 

 


